
附件3：
“北京榜样·支援合作先锋”推荐评分标准补充说明

1、 满分10分制，可保留小数点后一位。
2、 评分详细标准
1.思想先进性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积极践行“崇德向善，奋发向上”精神，特别是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服务于北京市支援合作中心工作。（2分）
2.体现时代性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、市委市政府号召，近年来主动投身我市支援合作工作，聚焦乡村振兴、对口支援等，并取得突出成效。（2分）	
3.事迹代表性：在脱贫攻坚战中的示范引导作用，通过产业、就业、消费、健康、教育、文化、科技、金融帮扶以及扶智扶志、交流交往交融等方式，开展支援合作工作成效突出，具有代表性。（2分）	
4.工作创新性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，在支援合作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具示范性。（4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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